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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首钢滦南马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首钢滦南马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首钢集团有限公司矿业公司、山东瑞纳创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关东兴、赵建华、顾卫超、张洪斌、李文超、朱建双、吴钟宝、祝喜、朱中胜、

吴新愿、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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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浆取样装置通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浆取样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随行文件、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铁矿石、铜矿、煤矿等常见矿种使用的矿浆取样装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形符号标志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 4793.1 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1部分：通用要求

ISO 11794 铜、铅、锌和镍精矿 矿浆的取样方法（Copper, lead, zinc and nickel concentrates—
Sampling of slurries）

ISO 16742 铁矿石 矿浆的取样方法（Iron ores—Sampling of slurries）
注：GB/T 44034—2024 铁矿石 矿浆的取样方法（ISO 16742:2014，IDT）

3 术语和定义

ISO 16742、ISO 1179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浆取样装置 slurry sampling device
安装于矿浆管道上或管道、流槽等的出口迎浆处，通过机械结构或自动化系统实现矿浆样品采集的

专用装置。

3.2

矿浆 slurry
矿物颗粒（最大公称尺寸＜1 mm）与水形成的混合物。

4 工作条件

矿浆取样装置工作条件为：

——环境温度：5 ℃～50 ℃；

——环境湿度：≤90%RH；
——大气压力：50 kPa～106 kPa；

内
部
讨
论
资
料
 严
禁
非
授
权
使
用



T/HEBQIA XXXX—XXXX

2

——流量：＜15000 m3/h；
——流速：0.1 m/s～3.0 m/s。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外观应整洁，表面涂镀层无明显剥落、擦伤、露底及污垢，零件表面无锈蚀。

5.1.2 装置控制面板显示应清晰，涂色牢固，字符、标识易于识别，无影响读数的缺陷。

5.1.3 装置外壳或外罩密封性应良好、防尘、防雨。

5.2 材质

与矿浆接触的部件应采用耐磨耐腐蚀材料，硬度不低于HRC50。

5.3 结构

5.3.1 应配备专用控制器，用于实现取样流程的启动、停止、参数调节等功能。

5.3.2 应配备温度监测和惰性气体保护接口。

5.3.3 装置两端法兰应与矿浆管道法兰规格一致。

5.4 核心技术参数

5.4.1 截取开口度

应不小于矿浆流中颗粒公称最大粒度的3倍或10 mm。

5.4.2 截取速度

应不超过0.6 m/s。

5.4.3 取样间隔

第1个份样应从输送作业开始后的第1个小时间间隔内随机采取，其后的份样取样间隔定时取样，定

时取样间隔不大于使用公式（1）计算的取样间隔，且1 min～1440 min可调，误差为±10 s。定时取样

时间间隔按公式（1）计算：

△ � ≤ ��

�1
………………………………………………（1）

式中：

△T ——两次份样之间的时间间隔，单位为分钟（min）；

tL ——分配给每个批次的生产时间，单位为分钟（min）；

n1 ——份样数。

5.4.4 取样周期

取样周期应0 min～60 min可调，误差为±5%。

5.4.5 取样频率

取样频率应1次/周期～100次/周期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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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6 取样精度

取样标准偏差应为±2%。

5.4.7 份样体积

5.4.7.1 份样体积应根据矿浆流速、截取开口度、截取速度确定，且误差不超过±5%。份样体积按公

式（2）计算：

�1 = ��1
��
…………………………………………………（2）

式中：

G1 ——份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q ——料浆流速，单位为立方米每秒（m3/s）；

l1 ——取样机截取开口度，单位为米（m）；

vc ——取样机截取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5.4.7.2 份样中所含固体质量应由份样体积、矿浆密度和矿浆中固体质量分数确定。份样中所含固体

质量按公式（3）计算：

�1 = �1���
100

………………………………………………（3）

式中：

G1 ——份样体积，单位为立方米（m3）；

m1 ——份样中所含固体质量，单位为千克（kg）；

ρs ——矿浆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3）；

x ——矿浆中固体质量分数。

5.4.8 腔体体积

应不小于2倍单次取样样品体积，误差为±10%。

5.5 电气安全

在正常工作条件下，电源输入插座中的保护接地点（电源接地端子）与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属

部件之间的阻抗应不超过42 Ω。

5.6 外壳防护等级

电气系统控制箱外壳防护等级应不低于GB/T 4208中规定的IP 54。

6 试验方法

6.1 外观

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测定。

6.2 材质

按GB/T 230.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3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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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测定。

6.4 核心技术参数

6.4.1 截取开口度

采用游标卡尺（精度0.01 mm）进行测定。

6.4.2 截取速度

采用激光测速仪（精度±0.01 m/s），在装置取样动作执行过程中，连续测量5次截取部件的移动速

度，取平均值。

6.4.3 取样间隔

分别设定3个典型取样间隔（1 min、300 min、1440 min），使用秒表（精度±0.1 s）记录每次取样

启动的时间间隔，每个设定值重复测试3次，计算实际间隔与设定值的偏差，均应在误差范围内。

6.4.4 取样周期

分别设定3个典型取样周期（0 min、30 min、60 min），使用秒表（精度±0.1 s）记录每个周期的

实际持续时间，每个设定值重复测试3次，计算实际周期与设定值的相对误差，均应在误差范围内。

6.4.5 取样频率

分别设定3个不同取样频率（1次/周期、50次/周期、100次/周期），启动装置完成3个完整取样周期，

计数每个周期内的实际取样次数。

6.4.6 取样精度

在稳定矿浆流工况下（矿浆浓度、流速保持恒定），连续采集10组份样并组合成大样，对矿浆主要

成分进行平行检测，依据检测结果计算相对标准偏差。

6.4.7 份样体积

使用标准量筒（精度±1%）收集3次实际取样的份样，测量实际体积，计算实际体积与理论体积的

偏差，均应在误差范围内。

6.4.8 腔体体积

采用容量法，向装置取样腔体中注入清水，记录注满腔体所需清水的体积；同时根据单次取样最大

份样体积计算2倍体积值，将腔体实际体积与该数值进行对比。

6.5 电气安全

按GB 4793.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6.6 外壳防护等级

按GB/T 4208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7 检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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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检验分类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台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并附有产品合格证书。

7.2.2 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外观 √ √

材质 — √

结构 √ √

截取开口度 √ √

截取速度 √ √

取样间隔 — √

取样周期 √

取样频率 — √

取样精度 — √

份样体积 — √

腔体体积 √ √

电气安全 — √

外壳防护等级 √ √

注：“√”为进行的检验项目，“—”为不进行的检验项目。

7.3 型式检验

7.3.1 应在出厂检验合格品中抽取一台进行检验。

7.3.2 正常情况下，每年应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当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发生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产品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国家市场监管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3.3 型式检验项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7.4 判定规则

7.4.1 出厂检验时，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为合格。若有一个项目不合格，即为不合格，

应退回生产部门返修后重新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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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型式检验时，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为合格。若有项目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应

重新在出厂检验合格产品中抽取两倍数量的产品进行复检，若仍有项目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立即

停止生产，分析原因并返修后重新检验，直至型式检验合格。

8 标志、包装、随行文件、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8.1.2 每台产品应在明显的位置固定铭牌，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名称及型号；

——准确度或最大允许误差；

——制造厂名称和商标；

——制造日期及出厂编号；

——浓度范围；

——环境温度；

——供电电压；

——生产地址。

8.1.3 包装箱外应有标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厂名、厂址；

——产品型号、名称；

——注明“防潮”“防震”“向上”标志。

8.2 包装

应有内衬缓冲材料。

8.3 随行文件

包装箱内应包含以下随行文件：

——产品说明书；

——产品合格证书；

——装箱单。

8.4 运输

运输时应避免雨雪直接淋浸和强烈的机械振动。

8.5 贮存

应贮存在干燥有遮盖物的场所内，不得与腐蚀性物质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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